《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2021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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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2月3日 广播电影电视部令第11号公布 根据2021年10月9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第四批修改的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是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以下简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负责全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理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是当地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负责本辖区内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管理工作。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责是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实行归口管理，审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置，组织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公安机关的职责是查处抗拒、阻碍管理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协助管理部门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进行技术检查；国家安全机关的职责是根据工作需要，依法对单位、个人安装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开展电子查验，防范、发现和打击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第二章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置
　　第三条　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确定的接收方位、接收内容和收视对象范围；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接收设备；
　　（三）有合格的专职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第四条　任何单位均可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
　　下列单位和场所可申请设置、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一）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教育、科研、新闻、金融、经贸和党政机关等确因业务工作需要的单位；
　　（二）确有境外电视节目接收需求，且具备接收条件的规模较大、级别较高的宾馆酒店；
　　（三）专供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或者居住的写字楼、公寓等；
　　（四）其他确有需要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的情形。
　　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通过有线电视网等其他传输方式开展境外卫星电视节目传输业务的地区，不再受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申请。
　　第五条　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的单位，应当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地、市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直属单位可直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者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审批机关检验合格后由其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备案。此种《许可证》格式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印制。
　　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专门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教育电视节目的各类学校和教育、教学单位，亦按上述程序办理审批手续。经审查批准的，可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同时接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检查和管理。
　　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应当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签署意见后，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或者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检验合格后，由其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通报《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办理发放情况信息。此种《许可证》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统一印制。
　　第六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设置直播卫星提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
　　在直播卫星公共服务覆盖区域内，个人因自用需要安装、使用直播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的，应当符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要求。
　　第七条　必要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可以直接批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发给相应的《许可证》。
　　第八条　禁止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不符合第六条规定的个人设置、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
　　第九条　安装、维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施工单位，应当符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的条件。
　　单位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应当由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的机构提供安装和维修等相关服务。
第三章　卫星电视节目的接收和使用
　　第十条　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的接收目的、接收内容、接收方式和收视对象范围等要求，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
　　依本细则取得许可的宾馆酒店，可以通过其内部闭路电视系统向客房传送所接收的境外电视节目。
　　依本细则取得许可的其他单位，应当根据工作需要限定收视人员范围，不得将接收设施的终端安置到其规定接收范围外的场所。禁止在本单位的内部闭路电视系统中传送所接收的境外电视节目。
　　禁止在车站、码头、机场、商店和影视厅、歌舞厅等公共场所播放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禁止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传播反动淫秽的卫星电视节目。
　　第十一条　转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应当遵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许可证》不得涂改或者转让。需要改变《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或者不再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当按照本细则规定的程序，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者注销《许可证》。
　　《许可证》有效期为两年。有效期届满需继续设置、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按照本细则的规定申领《许可证》。
　　第十三条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宣传、广告，不得违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和进口
　　第十四条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应当符合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的规定。
　　直播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还应当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有关要求，履行生产备案、设备信息上传等程序。
　　第十五条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生产企业，应当将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定向销售给依法设立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机构，应当向持有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购买证明的单位和符合第六条规定的个人供应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细则下列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处罚：
　　（一）对违反本细则第八条规定的，可给予警告、通报批评，没收其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一千元至五千元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二）对违反本细则第十条至第十二条规定的单位，可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一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三）对违反本细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可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五千元至三万元罚款；
　　（四）对违反本细则第十四条第二款的，可给予警告、通报批评、一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细则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抗拒、阻碍管理部门依法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设置、安装和使用进行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由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军队以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设置用于军事、公安、国家安全业务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各自另行制定管理规定实施管理，并将管理规定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备案。但其宿舍区、宾馆等用于非军事、公安、国家安全业务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置、安装和使用，应当依照《管理规定》和本细则接受管理。
　　外国驻华使（领）馆，以及其他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机构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通过外交途径办理。
　　第二十一条　持有《许可证》的单位接收、使用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应当尊重该节目著作权人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费的征收和使用办法，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商有关部门或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可依据《管理规定》和本细则，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商有关部门制定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具体管理办法。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